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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（区场）根据各项目单位实施情况，将项目资金统筹拨

付到各项目实施单位。项目实施单位使用资金，须向相关乡

镇人民政府（区场）出具资金使用申请报告并附资金使用明

细，提交资金使用审批表，由乡镇人民政府（区场）对项目

资金进行审批和监管，切实做到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，不得

截留、挪用。

2、全面落实公告公示。严格按照国务院扶贫办 财政部

印发《关于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的

通知（国开办发〔2018〕11 号）的规定，做好公告公示。各

乡镇（区场）对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的实施情况及资金的使用

情况要分别在政府门户网及公示栏进行公告公示，所有公示

公告资料都需留存影像资料。项目实施单位要按照批准建设

内容组织项目实施，不得擅自变更建设内容，不得超标建设，

年度计划的任务，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完成。

3、建立健全台账资料。

各乡镇（区场）要按要求建立台账，完善资料。台账资

料包括财政涉农资金收支台账、项目建设台账和问题整改台

账。财政涉农资金收支台账主要包括资金拨入拨出的单位名

称、项目名称、时间、金额、凭证号等信息。项目建设台账

包括工程实施方案、会议纪要、项目承包合同、项目建设预

算表、决算表，项目施工前、施工中和施工后的照片等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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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1 年度安化县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造资

金拨付明细表
单位：万元

乡 镇 资 金 到村明细 备 注

清塘铺镇 25.84

石溪村 10 万元；曾家桥村 2 万元；

碧岩村 2万元；山溪铺村 3万元；

牛角塘村 2 万元；太平村 4万元；

雨塘村 2.84 万元

梅城镇 7 栗林村 2万元；黄泥村 5 万元

大福镇 10
官仓村 2万元；尹新村 3 万元；

富民村 5万元

江南镇 25
黄花溪村 10 万元；庆阳村 10万元；

茅坪村 2万元；黄石村 3 万元

小淹镇 7
敷溪社区 2 万元；杨思村 2万元；

金双村 3万元

东坪镇 2 百选村 2万元

烟溪镇 6 双龙村 3万元；夏坪村 3 万元

柘溪镇 5 唐溪村 5万元

长塘镇 10 通溪村 10 万元

仙溪镇 13
沿峰村 5万元；龙丰村 3 万元；

三丰村 2万元；山口村 3 万元

乐安镇 5 乐高社区 5 万元

羊角塘镇 2 大坪村 2万元

合 计 117.84


